切  結  書
本人或本廠商因遺失貴府開立之「113年立霧溪疏濬工程第2批次土石料源保證金收款收據」，如有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，唯恐空口無憑，特立此書。
此　　致
花蓮縣政府
本人或廠商名稱：

印
統一編號：
負責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印
地      址：

電      話：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